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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務部處分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2 年度法義字第 87 號 

 

申請人：林○傳（已歿）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請人：林○宇                 

兼上 1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代理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林○傳因涉叛亂罪嫌致人身自由受拘束案件，經申請平復，本部處分

如下： 

    主   文 

確認林○傳受臺灣南部地區警備司令部拘束人身自由 2 月 7 日之處分

為司法不法，於促進轉型正義條例施行之日起視為撤銷。 

  事   實 

一、申請意旨略以：申請人林○傳於民國 65 年間，於高雄市大同醫院

擔任實習醫師時，某日遭軍方派兵車帶至南部地區警備司令部

（下稱南警部），並以叛亂罪嫌拘禁於南警部 1週，期間曾遭刑

求，再移送臺南師管區（即臺南師管區司令部）監獄拘禁 2個月。 

二、申請人林○傳曾於 96 年接獲財團法人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

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（下稱補償基金會）以書面提供該會簡介、

季刊、補償金申請書及申請須知等文件，惟申請人林○傳當時並

未向補償基金會提出申請。 

三、申請人林○傳於 112 年 3 月 28 日依法向本部申請平復，惟其於

112 年 8 月 2日過世，嗣由申請人林○傳之子林○宇於 112 年 11

月 20 日依法向本部續行申請。 

理 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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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調查經過： 

（一） 本部向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（下稱檔管局）調閱國家檔

案之過程： 

1. 本部以「林○傳」為關鍵字查詢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（下

稱檔管局）之國家檔案資訊網，惟未尋得相關資料。 

2. 本部復以申請人林○傳畢業學校「高雄醫學院」為關鍵字查詢

國家檔案資訊網，查得 1 卷「重生專案」。案發時間為 63 至 68

年間，私立高雄醫學院學生因涉嫌組織不妥組織而受司法行政

部調查局暨所屬高雄市調查站、花蓮縣調查站等單位調查，研

判可能與本件案發時間及事由類似，遂於 112 年 4 月 26 日函請

檔管局提供「重生專案」國家檔案，經該局於 112 年 5 月 2 日

函復提供前揭案卷之國家檔案影像。經檢閱該檔案內容係一名

高雄醫學院學生曾○○於就學期間，發表「反對私有財產」、「共

產主義抬頭」等不妥言論，並有意在學校建立組織，於 65 年經

司法行政部調查局約談到案，並將約談結果暨佈建該員為反間

預備人員陳報國家安全局，獲國家安全局辦理意見，嗣高雄市

調查站後多次向司法行政部調查局陳報運用曾○○及其他人員

工作之情形。 

（二） 本部於 112年 4月 26日函請國防部全民防衛動員署後備指揮部

（下稱後指部）提供申請人林○傳案卡、申請人林○傳於 65 年

間涉叛亂罪嫌審訊及關押相關檔卷。後指部於 112 年 5 月 4 日

函復略以：「本部現無存管有關林○傳君叛亂罪嫌等相關資料」。 

（三） 本部於 112年 4月 26日函請南部地區後備指揮部（下稱南指部）

提供申請人林○傳案卡、申請人林○傳於 65 年間涉叛亂罪嫌審

訊及關押相關檔卷。南指部於 112 年 5 月 8 日函復略以：「經查

本部無存管林○傳先生於民國65年間涉叛亂罪嫌經審訊及移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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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師管區關押相關檔案或文件」。 

（四） 本部於 112 年 4月 26 日函請高雄市後備指揮部（下稱高雄市後

指部）提供申請人林○傳案卡、申請人林○傳審訊及關押相關

檔卷。高雄市後指部於 112 年 5月 4 日函復略以：「經查本部未

存管林員兵籍資料可供查詢」。 

（五） 本部於 112 年 4月 26 日函請臺南市後備指揮部（下稱臺南市後

指部）提供申請人林○傳案卡、申請人林○傳於 65 年間涉叛亂

罪嫌審訊及關押相關檔卷。臺南市後指部於 112 年 5 月 3 日函

復略以：「本部無列管林○傳兵籍資料」。 

（六） 本部於 112 年 5月 19 日函請國家人權博物館（下稱人權館）提

供申請人林○傳案卡，人權館於 112 年 5 月 24 日函復提供補償

基金會移交檔案中「林○傳案卡」影本 1紙。本部復於 112 年 6

月21日函請人權館提供補償基金會向政府部門調取有關申請人

林○傳涉叛亂之相關資料。人權館於 112 年 7 月 4 日函復略以：

「本館清查補償基金會移交之調查史料影本，僅有林君之案卡

一紙，此外查無其他林君相關文件」。 

（七） 本部於 112 年 6 月 8 日向申請人林○傳洽詢是否記得當時遭審

訊相關內容。申請人林○傳回復略以：「我當時是高醫的學生，

在大同醫院實習被抓，他們問我為何高醫學生反對國民黨、跟

國民黨作對，說我叛亂國家；至於有無其他高醫學生被抓，我

不知道，也沒有其他在大同醫院的同事被抓。」上開電詢對話

內容有公務電話紀錄可稽。 

（八） 本部於 112 年 8月 14 日函請法務部調查局（下稱調查局）提供

申請人林○傳於 65 年間涉叛亂罪嫌相關檔案。該局於 112 年 8

月 18 日函復略以：「本局未發現林○傳君（身分證統一編號：

E102******）相關資料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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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九） 本部於 112年 8月 14日函請臺灣高等法院提供申請人林○傳之

前案紀錄表及出入監簡列表。該院於 112 年 8 月 17 日函復提供

前揭資料（密件）。經查該函所附申請人林○傳之前案紀錄表與

本件申請案無關，且查無出入監資訊。 

（十） 本部於 112年 10月 16日函請國防部提供申請人林○傳於 65年

間涉叛亂罪嫌受審訊及拘禁相關檔卷。該部於 112 年 10 月 27

日函復略以：「本部（含所屬機關）未存管林○傳君涉叛亂罪嫌

相關檔案。」 

（十一） 本部於 112 年 9月 5 日函詢申請人林○傳陳述意見，惟其於

112 年 8 月 2日過世。本部復於 112 年 11 月 14 日函詢申請人林

○傳之妻子李○秀（案發當時為林○傳之女友）陳述意見，經

李○秀於 112年 11月 20日書面回復略以：「我剛認識我先生（申

請人林○傳）沒多久，忽然沒他的消息，消失 2、3 個月。後來

聽他（申請人林○傳）說起，當時他（申請人林○傳）打麻將

的朋友，其中 1 位是老師。由於認識的那位（老師）朋友有參

與黨外運動，所以他（申請人林○傳）被牽連，被抓去審問跟

被關。」經以電話向申請人林○宇詢問該位老師相關資訊，申

請人林○宇表示其母親不清楚那位職業是老師的朋友姓名為

何，僅知道該位朋友年紀較年長，並非申請人林○傳的老師。 

二、處分理由： 

（一） 促進轉型正義條例（下稱促轉條例）第 6 條第 3 項第 2 款所稱

「應予平復司法不法之刑事審判案件」，係指於威權統治時期，

為鞏固威權統治之目的，所為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、侵害公

平審判原則所追訴或審判之刑事案件，同條第 4 項所規定之「檢

察官或軍事檢察官於第 1 項刑事案件為追訴所為拘束人身自由

或對財產之處分」者，準用第 3項之規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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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按「威權統治時期，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、侵害公平審判原

則所追訴或審判之刑事案件，應重新調查，不適用國家安全法

第九條規定，以平復司法不法、彰顯司法正義、導正法治及人

權教育，並促進社會和解」、「下列案件，如基於同一原因事實

而受刑事審判者，其有罪判決與其刑、保安處分及沒收之宣告、

單獨宣告之保安處分、單獨宣告之沒收，或其他拘束人身自由

之裁定或處分，於本條例施行之日均視為撤銷，並公告之：一、

受難者或受裁判者依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賠償條例、戒嚴時期不

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與戒嚴時期人民受損權利回復

條例之規定，而獲得賠償、補償或回復受損權利之刑事審判案

件。二、前款以外經促轉會依職權或申請，認屬依本條例應平

復司法不法之刑事審判案件」及「檢察官或軍事檢察官於第一

項刑事案件為追訴所為拘束人身自由或對財產之處分，準用前

項規定」促轉條例第 6條第 1項、第 3項及第 4項定有明文。 

2. 關於「自由民主憲政秩序」之意涵，及內含之各項基本原則，

司法院釋字第 499 號解釋理由書中有如下闡釋：「我國憲法雖未

明定不可變更之條款，然憲法條文中，諸如：第一條所樹立之

民主共和國原則、第二條國民主權原則、第二章保障人民權利、

以及有關權力分立與制衡之原則，具有本質之重要性，亦為憲

法基本原則之所在。基於前述規定所形成之自由民主憲政秩序

（參照現行憲法增修條文第 5 條第 5 項及本院釋字第 381 號解

釋），乃現行憲法賴以存立之基礎，凡憲法設置之機關均有遵守

之義務。」此一解釋足為理解促轉條例所定「自由民主憲政秩

序」概念之依循。 

（二） 申請人林○傳於 65 年間因發表政治性言論涉叛亂罪嫌，受南警

部拘束人身自由 2 月 7 日為司法不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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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按憲法第 8 條第 1 項規定，人民身體之自由應予保障，非由法

院依法定程序，不得審問處罰。其所稱「依法定程序」，係指凡

限制人民身體自由之處置，不問其是否屬於刑事被告之身分，

國家機關所依據之程序，須以法律規定，其內容更須實質正當，

並符合憲法第 23 條所定相關之條件，司法院釋字第 384 號解釋

意旨可資參照。 

2. 次按言論及其他表現自由為憲法第 11 條所明文保障，不僅是基

本人權，更因具有實現自我、溝通意見、追求真理、滿足人民

知的權利，形成公意，促進各種合理的政治及社會活動之功能，

乃維持民主多元社會正常發展不可或缺之機制，國家應給予最

大限度之保障（司法院釋字第 509 號解釋參照）。 

3. 再按平復威權統治時期司法不法及行政不法審查會組織及運作

辦法（下稱審查會組織及運作辦法）第 21 條規定：「審查會依

本條例第 6 條之 2 第 2 項審議平復司法不法及行政不法案件，

於事實證明有疑義時，應為有利於當事人之認定。」該條係考

量威權統治時期之司法不法及行政不法案件因年代久遠，相關

事證調查不易，為保障當事人權益，審查會審議該等案件，於

事實證明有疑義時，應為有利於當事人之認定。 

4. 查本件申請書所陳，申請人林○傳為高雄醫學院學生，於大同

醫院實習時，於 65 年間遭兵車帶至南警部，並以涉叛亂罪嫌拘

禁於南警部等情。經本部向檔管局、後指部、南指部、高雄市

後指部、臺南市後指部、人權館、調查局、臺灣高等法院、國

防部等有關機關調閱申請人林○傳案卡、所涉叛亂罪嫌相關檔

卷、前案紀錄表及出入監簡列表等資料，查得申請人林○傳案

卡 1 紙，該案卡記載：「姓名：林○傳，性別：男，出生：民

36.5.20，籍貫：臺灣省高雄市，住址：高雄市苓雅區○○路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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○號，送案機關：南警部，送案日期：65 年 10 月 20 日，文號：

（65）塔義字 1106 號，檢察官：劉興業，罪刑：被告林○傳叛

亂罪嫌乙案，經查無叛亂事證，不另作不起訴處分」，可知申請

人林○傳涉叛亂罪嫌案件，經南警部移送軍事檢察官偵查，申

請人林○傳於所涉叛亂案件受拘禁於南警部之陳述應非虛妄。 

5. 次查申請人林○傳於 65 年之身分為高雄醫學院學生，並於大同

醫院實習，某日被帶至南警部拘禁，經本部於 112 年 6 月 8 日

以電話向申請人林○傳洽詢案情時，其表示於南警部審訊內容

為「為何高醫的學生這麼反對國民黨、要跟國民黨作對、叛亂

國家」等語。復據證人李○秀於 112 年 11 月 20 日書面陳述提

及「由於認識的那位（老師）朋友有參與黨外運動，所以他（即

申請人林○傳）被牽連，被抓去審問跟被關」等語。再依本部

向檔管局所調閱之「重生專案」國家檔案以觀，該專案亦為高

雄醫學院學生因發表政治性言論而遭司法行政部調查局調查，

雖未涉及申請人林○傳，惟亦可推知當時政府確實有針對高雄

醫學院學生之言論予以介入並佈建反間預備人員，益證申請意

旨主張申請人林○傳因遭政府質疑政治立場及言論而遭拘束人

身自由一事確屬可能。本件雖經相當查證而仍無法確認申請人

林○傳遭逮捕並拘束人身自由之原因細節，以及遭拘束人身自

由之確切起迄日期，惟綜合上開事證及前揭審查會組織及運作

辦法第 21 條之規定，應寬認申請意旨及上開主張為真實。 

6. 依上所述，本件應可認統治當局係藉申請人林○傳發表政治性

言論及結交黨外運動人士等政治性原因涉嫌叛亂，而未依憲法

所保障之法定程序將其逮捕並拘束人身自由 2 月 7 日。又政治

性言論，為憲法第 11 條言論自由之核心內涵，尤應受最高程度

之保障，本件南警部僅依申請人林○傳係高雄醫學院學生，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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認定其發表反對政府、反對國民黨等政治性言論，且因申請人

林○傳結識參與黨外運動人士等，認定申請人林○傳涉嫌叛

亂，將申請人林○傳逮捕並拘束人身自由，顯見統治當局為鞏

固其統治權威，不容許政治上之異議，對於政治意見及言論自

由未予適度之尊重，而有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情形，又本

件未見南警部依法持有拘票將申請人林○傳拘提到案，亦非以

現行犯規定予以逮捕，自與正當法律程序相悖，容有違反公平

審判原則，雖本件查無軍事檢察官之押票或釋票等，惟申請人

林○傳遭南警部逮捕並移送偵查，屬治安機關因其涉及叛亂罪

嫌所為刑事追訴程序之一環，且查案卡上有軍事檢察官之簽

名，依審查會組織及運作辦法第 21 條，可從寬推認本件係受軍

事檢察官監管或指揮下之偵查作為，最終並經軍事檢察官以不

另作不起訴處分方式終結，是以，申請人林○傳所受南警部拘

束人身自由之處分，屬促轉條例第 6 條第 4 項應予平復之司法

不法，並依促轉條例第 6 條第 3 項，於促轉條例施行之日起視

為撤銷。 

三、據上論結，本件申請為有理由，爰依促轉條例第 6 條第 1 項、第

3 項第 2款、第 4項及平復威權統治時期司法不法及行政不法審查

會組織及運作辦法第 26 條，處分如主文。 

 

中 華 民 國 1 1 3 年 1 月 3 1 日 

 

部 長  蔡  清  祥 


